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５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接到许艳华董事的辞职报告，许艳华董事因工作安排变化，决定不再担任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许艳华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

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生效后许艳华女士不

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４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

了《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本次股东大会增加的临时提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

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

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向天津一汽夏

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鉴于贵公司董事许艳华女士和监事会主席

王兵先生已分别辞去你公司董事和监事职务，董事和监事人选出现空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作为持有贵公司

４７．７３％

股份的控股股东， 现特向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出如下临时提案，提

董事会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

、推荐许宪平先生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推荐宋桂峰先生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控股股东一汽集团的上述临时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其他事项

除新增的临时提案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告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的会议事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附件

１

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许宪平，男，

４７

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

化油器厂参加工作，历任技术员、工艺员、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副总经理（期间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在荷兰马斯特理赫特国际管理学院企业重组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任筹建哈萨克斯坦一

汽国际汽车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历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协作协作配套处处长、采购

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一汽丰田项目筹备组组长；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任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

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起至今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监事候选人简历

宋贵峰，男，

５９

岁，中共党员，大本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参军，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在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公司参加工作，历任配套处党办秘书、配套处行政科副科长、配套处办公室主任、配套计划科

科长、协作配套处处长助理、副处长、采购部副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任一汽客车有限公司采购营销部部

长、采购管理部部长、底盘事业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子公司特派监事。

该监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所审事项的投票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上划

＂√＂

）：

提案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 董事会拟续聘京都天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

服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

超过

７０

万元的额度内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投资

３６６０１．９１

万元， 对公司内燃机分公司进行

５

万台

ＣＡ４ＧＡ

系列发动机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９

投资

２７５５８．５５

万元， 对公司变速器分公司进行

１０

万台

变速器能增项目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０

公司章程修订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１

选举许宪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选举宋桂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６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接到监事会主席王兵先生的辞职报告，王兵先生因工作安排变化，决定不再

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兵先生的

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王兵先生将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待王兵先生的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1-014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十次（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龙泉酒店三楼万福厅

3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桂友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分别刊登于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和

《香港商报》。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09,474,85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86%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109,216,658

股，占公司

A

股股份的

36.05%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258,200

股，占公司

B

股股份的

0.1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1

、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通过了《关于计提

2011

年董事会专项基金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通过了《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暂行办法》；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通过了《关于公司经营班子

2010

年度奖励的议案》：

（

1

）对李海的奖励金额为

16.5

万元；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2

）对张泽兵的奖励金额为

11.55

万元；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3

）对姚正旺的奖励金额为

11.55

万元。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9,474,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其中：

A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109,216,65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B

股股东（或授权代表）表决情况：同意

258,2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出席律师：孙林、张志锋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关于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

下称本所

)

接受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贵公

司

)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中华自行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印

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刊载的《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二十次（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股东大会通知》）；

2.

贵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刊载的《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下称《董事会决议》）；

3.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刊载的《股东大会通知》和《董事会决议》，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和《董事会决议》，贵公司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二十日以公

告方式做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和《董事会决议》，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

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项等

,

该会议通知的

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

00

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人民中路龙泉酒店三楼

万福厅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公告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4.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罗桂友先生主持。

经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至

2011

年

5

月

16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4

人，代表贵公司股份数

109,474,858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额的

19.8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证实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

表决通过。具体议案为：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关于计提

2011

年度董事会专项基金的议案》；

7.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审议稿）》；

8.

《关于公司经营班子

2010

年度奖励的议案》。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表决的

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徐三桥 孙 林

张志锋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 � � �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 � �公告编号：

2011-36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

5

月

16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夏鼎湖召

集。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设立中鼎

(

芜湖

)

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 � �公告编号：

2011-37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快速推进公司国际化进程，建立国际物流、高端产品研发、出口产品生产和多元化国际贸易基地，

公司拟在芜湖出口加工区内设立中鼎

(

芜湖

)

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芜湖中鼎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中鼎

(

芜湖

)

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此次设立芜湖中鼎不属于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

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芜湖中鼎为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无其他投资协议主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中鼎

(

芜湖

)

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备案为准）

2

、注册地址：芜湖出口加工区

3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占芜湖中鼎注册资本的

100%

6

、出资方式：现金

7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多元化国际贸易、技术引进。（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设立芜湖中鼎可以给公司带来以下影响：

1

、可以享受出口加工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有利于将境外子公司的市场及技术优势与本土的劳

动力成本优势相结合，提升公司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2

、可以避免集装箱往返运输的高额运费，合理配置资源，优化物流环节，降低物流费用；

3

、可利用芜湖市便利的地理优势和教育环境，吸引高端专业人才，提升公司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力。

由于芜湖中鼎的设立须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因此公司的设立仍存在不确定性，相关事项的办理

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另外，公司目前尚未具备出口加工区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虽然公司已就开

展此类业务进行了大量的行业调研及相应的人才储备，但该类投资仍具有一定的经营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 � �公告编号：

2011-38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副总经理程小伍先生、 财务总监刘明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

因，程小伍先生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刘明生先生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公司董事会充分尊重程小

伍先生和刘明生先生的个人意见，接受其辞职申请。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小伍先生和刘明生

先生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程小伍先生和刘明生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职务后，将不

再在公司工作及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程小伍先生和刘明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2011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聘任

方炳虎先生、朱宝宁先生、张海潮先生、陈兴华先生、祝明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易善兵先生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对此次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提名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关于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经审阅方炳虎先

生、朱宝宁先生、张海潮先生、陈兴华先生、祝明元先生、易善兵先生个人履历，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

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条件；上述新聘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

止任职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于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附新聘人员简历：

方炳虎 男，

1970

年

2

月出生，工程师，研究生学历。

1991

年进入安徽机械工业公司从事车用变速箱

设计工作；

1997

年

－1999

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先进发动机开发研究所

(AED)

学习汽车发动机设

计和制造；

1999

年

11

月进入中鼎集团，历任产品工程师、进出口部业务员、总经理外事助理、国际市场开

发部副部长、国际市场开发经理、进出口公司经理。

朱宝宁 男，

1971

年

9

月出生，工程师，大学学历。

1993

年

8

月进入中鼎集团，历任中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结构技术工程师、中鼎希尔密封件有限公司技术科长、安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油封车间经

理、中鼎股份密封件事业部经理、技术中心副主任。

张海潮 男，

1970

年

8

月出生， 本科学历，

1993

年

1

月进入中鼎公司工作至今， 先后从事橡胶材料试

验、配方研究及技术管理工作，曾任材料事业部技术科科长、技术中心副主任等职。

陈兴华 男，

1974

年

10

月出生，工程师，大学学历。

1995

年

8

月进入中鼎集团。历任中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技术员、技术科长，安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密封件事业部技术质量科长、工程技术部技术

科长、国际部技术主管、制品一部副经理，中鼎股份制品一部经理、制品部经理。

易善兵 男，

1977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

1997

年进入中鼎集团工作，历任财务部

税务会计、家电事业部财务科科长、集团投资管理部投资管理科科长、财务部经理、中鼎飞彩车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祝明元 男，

1970

年

2

月出生，工程师，大学学历。

1990

年

10

月进入中鼎集团，历任技术员、技术质量

科长、模具部编程工程师、制品部生产科长，中鼎股份汽车二部经理、汽车部经理。

上述人员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4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实缴资本增加至

6.8

亿港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10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向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向全资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广发香港控股

"

）增资

4.5

亿港元（或等值其他货币），使广发香港控股的实缴资本增至

6.8

亿港元。日前，

公司已根据上述决议办理完毕使广发香港控股实缴资本增加至

6.8

亿港元的有关事宜。

同时，为利用新增资本增强广发香港控股经纪、承销和资产管理业务的实力，广发香港控股完成了

向它的三个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工作，其中：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获增资

2.5

亿港元，实缴资本达

到

4.1

亿港元；广发融资（香港）有限公司获增资

0.25

亿港元，实缴资本达到

0.5

亿港元；广发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获得增资

1

亿港元，实缴资本达到

1.3

亿港元。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

SST

华新 股票代码：

000010

公告编号：

2011-019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完整
、

准确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亦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华美大厦五楼

530

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董事长 杜小莉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

人，代表股数

6945458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47,017,448

股的

47.24％

。

2

、社会公众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 代表股数

250051

股， 占公司已流通社会公众股

67,

599,944

股的

0.37％

。

3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1467125

票，反对

0

票，弃权

27987456

票，赞成票数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59.70％

，表决

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945458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业务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945458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945458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945458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6945458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票数的

100％

，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律师姓名：周陈义 支毅

3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内容以及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4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1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发布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

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

）参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副董事长兼总裁杨树财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何俊

岩先生；董事会秘书徐冰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1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

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发起设立的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

本集合计划

"

）自

2011

年

5

月

4

日开始募集发售，推广期从

2011

年

5

月

4

日起至

2011

年

5

月

10

日

止。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东北证券延长推广期至

2011

年

5

月

13

日。截止到

2011

年

5

月

13

日，推广

期参与工作已顺利结束。

2011

年

5

月

18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所有参与金额全部划入本集合计划在托管人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开立的

"

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专户。此次推广期的参与金额总额

为人民币

183,169,902.51

元（其中，含有效参与金额在推广期间的银行利息为人民币

19,902.51

元）。经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确认，按照每份集合计划单位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本集合计划合计份

额为

183,169,902.51

份（其中包括有效参与金额在推广期间的银行利息折算成份额

19,902.51

份）。本集合

计划有效参与户数为

153

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业务实施细则（试行）》、《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集合计划已符合成立条件，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成立。自成立之日起，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始管理本集合计划。

根据《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说明书》的规定，本集合计划自计划成立之日每满

6

个月后的前

5

个工作日（遇节假日则顺延）为开放期，

委托人可在开放期内到本集合计划各推广网点办理集合计划参与及退出手续。 管理人届时将提前三个

工作日在管理人网站（

www.nesc.cn

）通告开始办理该业务的具体时间。

根据《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东北证券融通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说明书》的规定，自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第一个工作日披露上周末单位净值；开放期内每个工作日

披露截止前一个工作日的单位净值。管理人按规定向委托人寄送计划对账单；按规定在管理人网站公告

集合资产管理季度报告、托管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及其他临时通告。委托人也可以通过管理人的电话咨

询专线（

4006-000686

）了解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1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联合受让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辉国华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组成联合受让体，联

合收购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

股权。 公司拟受让东方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

股权。本次股权受让采取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公开竞价的方式。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范围内决定竞价价格、办理产权交易

事宜以及成交后办理相关受让及股权变更事宜。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11

日， 注册资本为

100,000,000

元， 目前公司持有其

46%

的股份。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东方基金总资产

156,450,405.25

元，净资产

143,014,962.51

元；

201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39,450,743.74

元，利润总额

43,463,632.61

元，净利润

30,082,187.64

元。

本次受让能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布的最终成交价格。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000159

编号：

2011-35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2010

年公司筹划并实施了重组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及取得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事宜已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通过，并于

2010

年

11

月底前完成了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工商变更工作。协议约定，交易对方新兴铸管（新疆）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铸

管资源

"

）受让新疆国际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总价款为

126,000

万元，分期支付。截止目前，

公司已陆续收到铸管资源支付的股权转让首期款

105,210

万元，根据协议，铸管资源将于工商变

更后一年内支付剩余款项。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1-020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

0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陈福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陈纯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第二届董事会聘任之日起算。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0

日

附件一：简历

陈纯华，男，

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曾任万华企业（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大众公用

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陈纯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劵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金谷 公告编号：

2011-11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

况，本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15

：

00-17

：

00

点 参加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局与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10

年度报告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

"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河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hebei/

）参与交流。

届时，公司相关人员将出席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5

月
20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权益
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5

月
2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214,461,230.46 1.1072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146,838,322.02 1.0734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033,652,415.06 1.0168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181,597,003.56 1.0908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993,938,941.38 0.9970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257,263,700.74 1.1286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141,940,464.24 1.0710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998,302,207.68 0.9992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341,997,965.74 1.1710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383,156,571.78 1.1916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270,335,316.19 1.0901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095,315,605.31 1.0318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201,643,489.24 1.0672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222,933,009.95 1.0743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030,579,848.12 1.0102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234,104,941.02 1.0780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714,792,320.16 1.2383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545,386,979.79 1.1818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252,293,091.54 1.0841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567,378,212.7700 1.2837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680,299,573.27 0.8401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332,985,660.90 1.1110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099,667,638.82 1.0332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067,664,053.10 1.0338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293,364,364.85 1.098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